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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农业大学学生工作处通知
山农大学通字【2017】72号

关于做好 2018 届特困家庭高校毕业生评选及已获得国家

助学贷款山东生源毕业生信息统计工作的通知

根据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开展 2018年非师范类高校毕

业生生源信息报送审核工作的通知》（鲁人社函【2017】227号）要求，现

将 2018届特困家庭高校毕业生评选及已获得国家助学贷款山东生源高校毕

业生信息统计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特困家庭高校毕业生评选工作

（一）评选范围

根据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通知要求，特困生是指符合城乡低

保家庭、城市零就业家庭、农村贫困家庭、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和贫困残疾

人家庭的山东生源应届高校毕业生。根据《山东省特困家庭高校毕业生求

职补贴申请表》中的申请原因栏目的分类情况看，其他就业有困难需要帮

助的山东生源应届高校毕业生也可申请。要求申请的毕业生必须在学院建

有贫困生档案，所有被评为特困家庭高校毕业生的学生在毕业前要通过签

订就业协议、劳动合同、非派遣省外签约、灵活就业、自主创业等多种形

式积极就业。

（二）评选比例

特困生评选由所在学院确定，评选比例原则上不超过学院 2018届毕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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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总数的 5%。（名额分配表见附件 1）

（三）评选流程

1、学生申请

根据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特困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

的通知》（鲁政办发【2008】21号）规定，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向学院提交

书面申请，填写《山东省特困家庭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

一式两份，同时向学院提交特困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，要求复印件上学

生本人签名并加盖学院公章。

2、学院初审

学院按照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办发【2014】22号

文件做好 2014年全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》（鲁政办

发【2014】27号）、《山东省财政厅关于认真做好我省高等学校家庭经济

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鲁财字【2007】18号）文件要求，认真

做好特困生初审工作，初审合格的特困生要在全院范围内进行公示，公示

无异议后，按照学生提交证明材料分类，分为城乡低保家庭、城市零就业

家庭、农村贫困家庭、建档立卡贫困家庭、贫困残疾人家庭及其他共计六

类。

学院初审后，将相关材料送交就业中心。材料包括：评选报告、《补

贴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一式两份、《2018 届特困家庭高校毕业生和已获得

国家助学贷款学生名单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3，按就业学号排序，同时电子版

通过 QQ发至就业中心）、特困生本人书面申请、特困生证明材料原件及

复印件。请将书面申请、申请表（两份分开）、就业证明材料（不用分类）

等按照就业学号排序。

3、复审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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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业中心将名单送交资助中心复审，复审无异议后，全校范围内公示，

公示无异议后，形成学校文件，呈送省人社厅。

（四）几点要求

1、各学院要充分认识做好特困家庭毕业生评选工作的重要性，依据评

选条件，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评选出特困生并在学院范围内进行

公示。

2、特困生要填写《山东省特困家庭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申请表》（附

件 2）一式二份，加盖学院公章，《申请表》中为就业学号，学院指导学生

填写清楚。为方便就业服务卡办理，建议学院借此机会一并让毕业生交一

寸免冠照片一张，学院留存办理就业服务卡使用。

3.、学院要形成评选特困家庭高校毕业生的简要书面报告，同时填写

《2018届特困家庭高校毕业生和已获国家助学贷款学生名单汇总表》（附

件 3）并加盖学院公章，学院一定要核对汇总表与所交申请表姓名是否一致，

学号是否正确，是否有别字或其他错误。请学院于 11月 11日下午 5点前

将特困学生申请表、名单汇总表、特困证明材料按照就业学号排序后，一

并送交就业中心，电子版通过 QQ发送至徐宏志。

二、已获得国家助学贷款山东生源高校毕业生信息统计工作

各学院对获得或曾获得过国家助学贷款的山东生源 2018届毕业生进行

信息统计。

学生向学院提交获得或曾获得过国家助学贷款的合同复印件或照片，

学院审核后加盖学院公章，按照毕业生就业学号对材料进行排序，填写

《2018届特困家庭高校毕业生和已获国家助学贷款学生名单汇总表》（附

件 3），如有多个贷款合同，填写日期最近的合同号即可，学院对填写的内

容检查核对，无误后于 11月 11日下午 5点前证明材料及名单汇总表送交



4

就业中心。

附件 1：2018届特困家庭高校毕业生名额分配表

附件 2：山东省特困家庭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申请表

附件 3：2018届特困家庭高校毕业生和已获国家助学贷款山东生源毕

业生名单汇总表

学生工作处

2017年 11月 6日

.


